
1

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文件
景陶艺设 学 字【2026】2 号

关于给予程紫玥、陈慧芯等 8 名同学的处分通报

程紫玥，女，系 25 级数媒六班，学号：20251206607；

张子柯，女，系 25 级数媒六班，学号：20251206606；

刘如玉，女，系 25 级数媒六班，学号：20251206604；

王家旭，男，系 24 级数媒二班，学号：2024126217；

黄耀稼，女，系 24 级数媒一班，学号：2024126117；

郭梦慧，女，系 24 级数媒一班，学号：2024126115；

陈慧芯，女，系 24 级数媒一班，学号：2024126113；

翟雅慧，女，系 24 级数媒一班，学号：2024126114；

经查实:上述 8 名学生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在宿舍内，违

规私藏或使用学校规定不能使用的违禁品，且学院与辅导员在

主题班会与宿舍走访均多次强调宿舍安全，仍继续违反校规校

纪，已严重违反了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规定，给

学校和学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。

鉴于未造成重大事故，本着教育为主，惩治为辅的原则。

为严肃校规校纪和警示广大学生，根据《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

学院学生手册》中《学生处分管理规定》第十三条（第二款）。

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给予程紫玥、张子柯、黄耀稼等 8 名同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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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警告处分，处分期限十个月。处分期限内如有再犯，将严

格按照学校管理规定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学籍。

望其他学生引以为戒，端正态度，严格遵守校规校纪，争

做新时代新青年。

特此通报。

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

2026 年 4 月 22 日

抄报：保卫处、学工处、后勤处

发：各专业年级辅导员、艺术设计学院全体学生


